附件1：

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考评（通用）
量化指标表
考评对象：

	考评内容
	考评指标
	县级自评得分
	市级复评得分
	省级考评得分
	考评说明

	一、实施方案制定（20分）
	1.项目区域选择和支持环节（10分）
	　
	
	　
	项目区域选择符合当地产业规划且优势突出、具有较强示范带动能力的得3分；项目实行整建制推进或连区连片建设的得4分；中央、省财政补助资金集中支持一、两个环节的得3分。否则不得分。

	
	2.方案编制质量（3分）
	　
	
	　
	方案编制思路清晰、内容全面、重点突出的得3分；缺少内容的不得分。

	
	3.方案报送（3分）
	　
	
	　
	按规定时间报送方案（含各种文字材料、统计报表等）的，得3分；若为一次性上报方案的，迟报不得分；若分批次上报方案的，迟报一次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4.保障措施与机制创新(4分)
	　
	
	　
	建立领导小组、技术指导小组的得1分；定期或不定期加强项目建设督导，有督导调度、考察记录或会议纪要等文件得1分；能够体现省里总体方案要求，工作有创新，并总结出先进管理经验上报省里的，得2分。否则不得分。

	二、支农资金整合（25分）
	1.整合资金的渠道（7分）
	　
	
	　
	从预算编制环节整合相关专项与中央、省、市补助资金统筹使用的，得3分；整合其他部门专项的，得2分；采取打包、拼盘等形式集中投入的，得2分。

	
	2.整合资金的规模（8分）
	　
	
	　
	以中央、省财政补助资金为基准，市、县整合资金每超过15%的加1分，最高得8分。

	
	3.整合资金到位率（10分）
	　
	
	　
	按资金整合方案足额安排并到位的得10分；到位率每减少5%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三、资金项目管理（20分）
	1.管理制度建设  （8分）
	　
	
	　
	资金管理制度、项目管理制度、检查验收制度健全的得3分，每少一项扣1分；严格落实责任制，推行项目公示制、大宗物资政府采购制、工程建设招投标制、项目建设监理制等措施得3分；工作台账、项目建设阶段性总结、项目管理档案以及其他文件资料齐全得2分。

	
	2.资金拨付进度 （5分）
	　
	
	　
	县级农口主管部门向财政部门提出报账申请后，经审查合格并于一周内拨付资金的，得3分，每迟一周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按规定用途和标准使用资金，实行专账核算，报账手续齐全得2分，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3.政策宣传与信息报送（4分）
	　
	
	　
	向上级部门每报送一篇信息或材料得0.1分；每上报一篇经县级以上媒体采用的宣传材料得0.3分；每上报一份由县级以上领导批示的信息得0.6分（其中省级领导批示的得1.5分）；最高得4分。

	
	4.部门协作（3分）
	　
	
	　
	部门密切配合、反映良好的得3分，一般不得分。部门有不良反映的，扣3分。

	四、违规违纪行为（-20分）
	1.重大违纪
	　
	
	　
	经审计、财政投资评审、监督检查机构检查出存在重大违纪行为并在全省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实行一票否决，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	
	2.一般违纪 （-20分）
	　
	
	　
	被各种渠道检查出存在违纪行为，或经群众举报、新闻媒体曝光，并查实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的，扣20分。

	得   分
	　
	　
	
	　
	　

	注：考核得分为通用量化指标表和分产业量化指标表得分之和。
	
	
	


附件2：

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考评（粮食产业）量化指标表
考评对象：

	考评内容
	考评指标
	县级自评得分
	市级复评得分
	省级考评得分
	考评说明

	项目实施效果（35分）
	1.方案完成情况 （15分）
	　
	
	　
	按批复的农田生产条件建设、技术集成推广、服务体系建设和产业化经营四项实施内容及目标，完成100%得15分；完成80%以上，不足100%的，得13分；完成70%以上，不足80%的，得10分；完成不足70%的，不得分。

	
	2.项目经济效益 （10分）
	　
	
	　
	由农业专家对项目区苗情考察后，预计达到产量指标要求的得5分，达不到的酌情扣分；项目实施方案规定的主推技术主导品种达到100%的，节本增效显著得3分，每少于5%扣1分，扣完为止；项目区小麦订单面积达到40%以上，带动农民增收明显得2分，每少于5%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3.项目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（10分）
	　
	
	　
	项目区玉米秸秆还田比例达到30%以上，有效解决秸秆焚烧堆积污染问题得4分，每少于5%扣1分，扣完为止；项目区100%实施测土配方施肥、完成核心示范区增施有机肥2000吨以上得4分，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；农技推广体系健全，建立规范的病虫害专业化防治队伍30支以上（核心示范区每乡镇不少于5支），对当地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显著带动作用得2分。

	得  分
	
	
	
	
	


附件3：

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考评（畜牧产业）量化指标表
考评对象：

	考评内容
	考评指标
	县级自评得分
	市级复评得分
	省级考评得分
	考评说明

	项目实施效果（35分）
	1.方案完成情况 （15分）
	　
	
	　
	按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标准化养殖、良种繁育、社会化服务及产业组织化等四大体系建设完成100%的，得15分；完成80%以上，不足100%的，得13分；完成70%以上，不足80%的，得10分；完成不足70%的，不得分。

	
	2.项目经济效益 （10分）
	　
	
	　
	生猪出栏每提高2个百分点（奶牛存栏每提高1个百分点），得1分，最高得3分；畜牧业产值每提高1个百分点，得1分，最高得3分；农民增收每增加100元，得1分，最高2分；就业每增加100个岗位，得1分，最高得2分。

	
	3.项目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（10分）
	　
	
	　
	散养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，得1分，最高得4分；规模养殖场粪便实行无害处理的，得1分，最高得3分；基层动物防疫机构、队伍、体制达到国家规定及批复的实施方案要求的，得1分；无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的，得2分；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
	得  分
	
	
	
	
	


附件4：

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考评（水产业）
量化指标表
考评对象：

	考评内容
	考评指标
	县级自评得分
	市级复评得分
	省级考评得分
	考评说明

	项目实施效果（35分）
	1.方案完成情况 （15分）
	　
	
	　
	标准化鱼塘整理开发面积、工程量完成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计划100%的，得10分；完成80%以上不足100%的，得8分；完成70%以上不足80%的，得6分；低于70%的，不得分。疫病防治、质量检测等仪器设备按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购置到位并发挥效能的，得3分，否则不得分；技术培训及推广完成项目实施方案批复任务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	
	2.项目经济效益 （10分）
	　
	
	　
	通过项目实施全县水产品产值、渔业经济总产值分别与上年相比增幅5%（含5%）和10%以上（含10%）的得6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，扣完为止；项目县渔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收300元以上（含300元）的得2分，200元-300元的得1分，200元以下的不得分。通过项目实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安排转移农村劳动力，就业每增加200个岗位，得1分，最高得2分。 

	
	3.社会和生态效益（10分）
	　
	
	　
	全县健康养殖（无公害水产品产地、健康养殖示范区、标准化示范区）面积达到全县养殖面积40%以上的得7分，每减少10%扣2分，扣完为止；全县水产技术推广、质量检测、病害测报体系健全，得3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	得 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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